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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江苏省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苏价规〔2016〕23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墓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盐发改价格发规〔2025〕13号）等上级文件要求，切实规范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行为，保障群众基本安葬权益，推动殡葬事业回归公益本位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通知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关于明确我区公益性公墓收费定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主要内容有：
（一）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，秉持公益属性，强化政府责任，建立健全科学、规范、透明的公益性公墓定价机制，有效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，坚决遏制公墓经营暴利，推动殡葬事业回归公益本位。坚持公益性、公平公正、成本约束、公开透明、动态调整原则。
（二）定价范围
本通知适用于我区范围内所有合法的公益性公墓。
（三）收费标准
1. 墓葬费
农村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5000元；
城市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15000元；
节地生态型葬法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3500元；树葬、壁葬每套墓穴最高不超过2000元；对不保留骨灰的生态葬法应当予以免费。
2. 管理费
农村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每年最高不超过80元；
城市公益性公墓：每套墓穴每年最高不超过100元；
节地生态型葬法（包含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、树葬、壁葬等）管理费减免30%。
3. 优惠减免政策
低保户、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体，墓葬费减免不少于50%；特困人员、孤儿、烈士、因公牺牲或病故现役军人等优抚对象，墓葬费全额减免。
选择立体式骨灰堂、花坛葬、树葬、壁葬等生态安葬的，每套墓穴额外给予补贴，补贴标准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丰区基本殡葬普惠服务的实施办法》（大政发〔2023〕98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（四）成本构成与核定
墓葬费成本包括直接成本、间接成本、土地成本；
管理费成本包括人工费、公共设施运行维护费、环境保洁费。
（五）定价程序
依法履行定调价申请、成本调查、价格承诺、收费公示等程序。
（六）监督管理与保障措施
明确区发改委、区民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各部门职责。各公墓服务单位要严格实行收费公示与明码标价制度。公墓服务单位收取的墓葬费和管理费应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公墓的建设、维护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，收支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，接受审计和监督。各职能部门定期对定价机制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。
三、执行时间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施行前已制定的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，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应在本通知施行后6个月内调整到位。


1

